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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资格审查资料

（一）投标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投标供应商名称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息县城关淮河路 85 号 邮政编码 464300

注册资金 1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17 年 3 月 3 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熊馨镁 电话 17838959688

传真 无 网址 无

法定代表人 姓名 熊馨镁 电话 17838959688

投标供应商须知要求投

标供应商需具有的各类

资质证书（若有）

无

基本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中国农业银行息县支行夏庄营业所

16770801040001165

近三年营业额 465.325982 万元

投标供应商关联企业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与投

标供应商法定代表人为

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无

经营范围备注

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人防工程防护设备销售；

农作物种子经营；农药批发；农药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网络与信息

安全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影视美术道具置景

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图文设计制作；交通及公共管

理用金属标牌制造；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会议及展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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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市场营

销策划；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礼仪服务；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

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家

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安防设备销售；

消防器材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文具用品零

售；机械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花卉种植；园林绿化工

程施工；紧急救援服务；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潜水救捞

装备销售；户外用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农业机械销

售；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1.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投标人资格要求”在本表后附营业执

照及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有）：须后附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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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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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息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91411528MA40L8LD0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熊馨镁

联系地址和电话： 息县城关淮河路 85 号、 17838959688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

应商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八）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

违规行为，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

并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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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08 月 12 日

注：1、投标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

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

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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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

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公司基

础信息包含股东及出资信息截图】

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2 年）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情形。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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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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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户行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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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

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2 年）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具有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

（2023 年度审计报告附后）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2 日



- 211 -



- 212 -



- 213 -



- 214 -



- 215 -



- 216 -



- 217 -



- 218 -



- 219 -



- 220 -



- 221 -



- 222 -



- 223 -



- 224 -



- 225 -



- 226 -



- 227 -



- 228 -



- 229 -



- 230 -



- 231 -



- 232 -



- 233 -



- 234 -



- 235 -



- 236 -

（5）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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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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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默认履行合同

的法定营业执照）

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2 年）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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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证明材料（默认书

面声明）

书面声明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2 年） 项目，现郑重声明：

我公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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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默认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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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诺函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2 年）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承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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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承诺书

（10.1）无不良经营行为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项目（2022 年）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属于合格的投标供应商，且没有违法行为，在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如

果在本次招标投标活动中，被有关管理部门认定有违法行为，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投标、

取消其中标资格。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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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响应性承诺书 1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

学条件项目（2022 年） 项目，现郑重承诺：

1、我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形

“1.4.3 投标供应商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1）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

（2）与本采购项目的其他投标供应商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3）与本采购项目的其他投标供应商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4）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

服务；

（5）为本采购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或与采购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6）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7）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8）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须在投

标文件中附查询截图,查询截图应清晰并显示该网页网址，查询时间为开标前 3

日内，未按要求提供的投标文件无效。）

（9）近三年内投标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有行贿犯罪行为的（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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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书加盖企业电子章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

未按要求提供的投标文件无效；

（10）法律法规或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2、我公司本项目没有联合体投标。

3、我公司本项目不分包。

4、我公司完全响应招标文件规定及要求；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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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响应承诺书 2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

学条件项目（2022 年） 项目，现郑重承诺：

投标供应商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投标内容
第二标段（包）：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级中学课桌椅采

购项目；

投标文件签字盖章 符合第二章“投标供应商须知”第 3.5.8 项规定

报价唯一 只有一个有效报价

投标报价 报价均不超过采购预算价

质量要求 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要求，满足采购人要求

交货时间及交货地点
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历天

交货地点：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级中学

质保期 1年（技术参数中有特殊要求的，以技术参数要求为准）

投标有效期 6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

其他要求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预拨付 60%的货款，第三方验收/检测合格后一

次性支付剩余金额。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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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响应承诺书 3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

学条件项目（2022 年） 项目，现郑重承诺：

我公司投标总报价是采购人指定地点交货的价格，包括交货发生的

各种税费、运费、安装调试费、装卸费、质检费（本次采购项目均需接

受第三方产品质量检测，检测费用按实际中标金额的 1％收取,由中标供

应商支付）以及伴随的其它服务费总报价。

我公司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规范、明确、准时的提交投标文件。我

公司对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做出响应。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公章）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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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书

致： 息县教育体育局 (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自愿参加 息县教育体育局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息县高中改善办

学条件项目（2022 年） 项目，现郑重承诺：

近三年内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91411528MA40L8LD0T 、法定代表人： 熊馨镁 411528200209256822 、

授权委托人： 熊馨镁 411528200209256822 无行贿犯罪行为；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以上要求执行，如有违反愿承担相关责任。

投标供应商： 息县博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加盖企业电子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授权委托人： （签字）

日 期： 2024 年 0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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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国家税务总局网站（www.chinatax.gov.cn/）”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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